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1）沪0115刑初1885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孙某，女，1983年1月8日出生于上海市，XX，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上海市虹

口区唐山路708弄2号108室甲（暂住上海市虹口区。2012年3月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2013年12月被撤销缓刑并决定暂予监外执行；2018年3月因

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2019年5月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撤销前罪判处的缓刑部分，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暂

予监外执行；2019年9月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连同前罪判处的

刑罚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决定暂予监外执

行，刑满日期至2021年11月19日止。因本案于2021年3月1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何棣伟，上海国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某1，男，1972年2月16日出生于上海市，XX，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上海市

黄浦区。1990年4月因盗窃行为被处收容劳动教养二年；2000年9月因吸毒行为被处强制

戒毒三个月；2002年1月因吸毒行为被处强制戒毒四个月；2007年7月因吸毒行为被处收

容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2014年5月因吸毒行为被处强制戒毒二年；1994年5月因犯流氓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013年7月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拘

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20年9月因犯引诱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因本案于2021年9月23日被逮捕。现服刑于提篮桥监狱

（暂羁押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辩护人谭海燕，上海扬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朱某（自报，绰号“老毛”），男，1963年8月29日出生于上海市，XX，初中文

化，无业，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2002年因吸毒行为被处劳动教养二年；2014年5月因

吸毒行为被处强制戒毒二年；1983年12月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剥夺

政治权利二年；2006年9月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2007年12月因犯合

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13年7月因犯非法持有毒品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13年12月3日刑满释放；2020年9月因犯引诱他人吸毒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因本案于2021年9月23日被逮捕。现服

刑于北新泾监狱（暂羁押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辩护人杨敏，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某2（绰号“胜哥”），男，1979年1月23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XX，小学文

化，无业，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2020年9月因犯引诱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21年9月15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21年9月15日

被逮捕。现服刑于五角场监狱（暂羁押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沪浦检刑诉〔2021〕165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某、周某



1、朱某、周某2犯引诱他人吸毒罪，于2021年4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本院受理后，发现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

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雪迎出庭支

持公诉。被告人孙某及其辩护人何棣伟、被告人周某1、朱某及本院通过上海市浦东新

区XX中心分别指派的辩护人谭海燕、杨敏、被告人周某2在第一次、第二次庭审中到庭

参加诉讼，在第三次庭审中四名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相关辩护人均表示不到庭，提交

书面辩护意见。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8年12月20日，被告人孙某、周某1、朱某、周某

2伙同他人在上海市浦东新区XX号XX路站出口附近，以金钱利诱方式引诱何某、包某、

娄某口服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的毒品，后何某、包某、娄某被公安机关抓获。经对何某

、包某、娄某进行毒品成分检测呈阳性。同年3月10日，被告人孙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同年3月15日，被告人周某1、朱某、周某2分别从服刑场押解至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

所羁押。四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为指控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

庭宣读和出示了证人证言、毒品检测报告、刑事判决书、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五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之规定，被告人孙某、周某1、朱某、周某2的行为均已构成引诱他人吸毒罪。四名被告

人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

当数罪并罚。孙某、朱某系毒品再犯，应从重处罚。孙某系累犯，应从重处罚。四名被

告人均具有坦白行为，可从轻处罚。孙某、周某1、朱某、周某2自愿认罪认罚，可从宽

处罚。

被告人孙某、周某1、朱某、周某2对上述指控事实与罪名均无异议。孙某的辩护人提出

孙某认罪态度较好，所起作用相对较小，希望法庭对孙从轻处罚。周某1的辩护人提出

周系坦白，自愿认罪认罚，希望法庭对周从轻处罚。朱某的辩护人提出朱系坦白，认罪

认罚，希望法庭对朱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0日，被告人孙某、周某1、朱某、周某2伙同他人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XX号XX路站出口附近，以金钱利诱方式引诱何某、包某、娄某口服含有甲基苯

丙胺成分的毒品，后何某、包某、娄某被公安机关抓获。经对何某、包某、娄某进行毒

品成分检测呈阳性。

2021年3月10日，被告人孙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3月15日，被告人周某1、朱某、周

某2分别从服刑场押解至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羁押。四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

上述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严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12月20日，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孙某提供的线索查获多

名吸毒人员的情况。

2.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12月19日，其加入一个兼职群，看见领队发了“袋句

”的住处，并标注是谐音，其知道 “袋句”是代拘的谐音，并说给500元，每拘一天补

偿1,000元，其就报名了。第二天上午9时许，其到碰头地点，和另二个代拘留兼职的人



已经到了，领队说等老板来，11时老板开着车和一个女人过来，他们俩动作亲密应该是

夫妻，带其三个代拘留的人到了附近一个小饭店吃饭，他们三个就说是吸毒代拘留，并

说进派出所只是走过形式，还教其三人录口供时就说在网吧打游戏，旁边的人给了一支

烟就吸了，不知道烟里有冰毒。后他们将其三人带到酒店门口，领队拿了一瓶脉动饮料

让其喝，其猜到饮料里有毒品，喝好后领队给了其500元，他们带另二人先离开，没一

会儿警察来带其到派出所，进所后验尿鉴定，其不想出做了，领队让其联系女的，其电

话那女的，她说最多3、4天，然后支付宝转账其4,000元，后来其被拘留5天。案发后

，证人经照片辨认出和其一起代拘的包某、娄某。

3.证人包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2018年10月，其认识了小东北。同年12月19日，小

东北找到其问以前有没有吸过毒，其表示没有，小东北问其是不是愿意去代拘留，并说

给500元钱当天就能出来还不上档案，其答应了。第二天上午，其和小东北碰头，“顺

哥”也带了一个外地小青年过来，小东北说还缺一个人，电话联系后又过来一外地男青

年。有一辆车过来，车上坐了司机和一个皮肤很黑的男子接了其等三个代拘留的人到了

一个小饭店，小东北和“顺哥”是走过来的，店里一个女的买单招呼其吃饭，皮肤很黑

的男子教其等三人到派出所后如何回答，“顺哥”拿了一瓶脉动出来，将一些药片放在

脉动里让其三人每人喝了几口，黑皮肤的男子给了其三人每人500元钱。同时介绍请客

的女子是老板娘。另二个代拘留的人先被带走，一会儿有警察过来将其带到派出所。在

所里其看到另外二个人，其验了小便后警察告诉其要拘留10天，其电话联系小东北，小

东北说去问老板，后二人收到了支付宝转账，其中一个多打了2,000元，他再通过微信

转账给其。其被关了10天出来后，知道另二人关了5天就拿了2,500元心里不舒服，打电

话问小东北要多关的5天的钱，小东北让其联系“顺哥”，“顺哥”又让其联系“元元

”，“元元”给银行卡转账了1,500元，后来其没钱，“元元”又200、300的转给其钱。

案发后，证人经照片辨认出被告人孙某、周某2、朱某等人。

4.转账记录，证实被告人孙某等人以支付金钱方式等引诱何贷南、包某、娄某吸食毒品

的情况。

5.毒品检测报告单、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何某、包某、娄某被公安机关查获及因吸毒

行为被行政处罚的情况。

6.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及抓获经过，证实本案案发经过及被告人孙某、周某1、朱某、

周某2的到案情况。

7.全国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孙某、周某1、朱某、周某2的身份情况。

8.刑事判决书、劳动教养决定书、强制戒毒决定书、刑满释放证明书、暂予监外执行决

定书等，证实被告人孙某、周某1、朱某、周某2的前科、劣迹以及被判处刑罚、执行的

情况。

9.被告人孙某、周某1、朱某、周某2的供述。

本院认为，被告人孙某、周某1、朱某、周某2以金钱引诱、促使多人吸食毒品，情节严

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引诱他人吸毒罪。孙某、周某1、朱某、周某2在判决宣告以后，刑

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依法应当将前后两罪所判

处的刑罚予以两罪并罚。孙某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之罪，系累犯，依法从重处罚。孙某、朱某曾分别因犯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

被判刑，此次又犯引诱他人吸毒罪，系毒品再犯，依法从重处罚。对相关被告人的多次

前科、劣迹情节酌情考量。孙某、周某1、朱某、周某2具有坦白行为，依法从轻处罚。

周某1、朱某、周某2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从宽处罚。根据本案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

、情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五十六条、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孙某犯引诱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连

同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

，罚金人民币二万（此款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若已缴纳的部分不需再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二、被告人周某1犯引诱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连同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十

一个月，罚金人民币九千元（此款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若已缴纳的部分不需再

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7月7日起至2024年6月6日止。）

三、被告人朱某犯引诱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罚金人民币六千元；连

同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

，罚金人民币九千元（此款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若已缴纳的部分不需再缴纳

）。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7月7日起至2024年9月6日止。）

四、被告人周某2犯引诱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六千元；连同前

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罚

金人民币八千元（此款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若已缴纳的部分不需再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7月16日起至2023年12月15日止。）

五、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李俊英

审��判��员������������张奕

人民陪审员�����������徐许国

书��记��员�����������杨敏菊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